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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把婚紗業視為一個隨著台灣工業化及後工業化的進程所誕生的文化產

業（cultural industry）。作為文化產業，婚紗業不但指導消費者甚至是整個社會該

如何舉辦婚禮和拍照。它打破傳統將結婚照和婚禮分開的同時也建立了新的傳

統，亦即在台灣結婚之前都應該先去拍攝「婚紗照」。拍婚紗照的儀式化，很清

楚的顯示現代的文化產業是如何的支配人們的生活實踐和認知，它的成功在於它

深深的依附在傳統的婚俗之上，而重新賦予它跟上時代腳步的新意義。作為一個

文化產業，婚紗業在賦予結婚照一個新的視覺再現的同時，也讓婚紗照摽準化

了，它不但裝扮了台灣的新娘，而且也決定了當代台灣婚紗照的拍攝形式和內

涵。本文認為婚紗照的製作者，也就是所謂的婚紗店扮演了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與傳統的照相館相比，婚紗店最特別的是它不只是拍照而已，它同時幾乎提供了

所有與婚禮相關的服務，它結合了結婚禮服，美容美髮，造型設計和攝影而構成

了一個「夢工廠」以專門製造「台灣新娘」和婚紗照。再者，婚紗店的特別之處

在於它不但集生產和銷售於一身，而且同時影響了大眾消費模式。因此，本文的

主旨就是要從社會歷史的面向來剖析這樣的變遷過程是如何發展而來的。 
 

關鍵詞：結婚、婚紗照、婚紗業、消費、文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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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在當今台灣的婚禮上幾乎都會陳列新人的婚紗照，就好像在英美國家的婚禮

上一定會有結婚蛋糕一樣地不可或缺 （Charsley 1992; Lewis 1994,1997），否則

人們就會覺得好像少了些什麼似的不對勁。當絕大部分的台灣人們都把拍「美美

的」婚紗照看做是習以為常，甚至是「傳統」時，身為台灣社會文化的研究者，

我所好奇的是這樣的一個「傳統」是如何形成的？為何還沒結婚而結婚照已經拍

好了？提前拍結婚照在 30 年前的台灣是不流行的，到底是什麼樣的社會因素使

婚紗照的消費得以蓬勃發展？ 
台灣提前拍攝的婚紗照，可說是獨步全球的「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

的現象。本文的重點是探討已經被公認為是台灣文化特色的婚紗照是如何被生產

出來的。由結婚照生產過程的轉變，可以讓我們進而瞭解台灣婚俗的變遷、結婚

照商品化的過程、以及一個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根據統計，2001 年台灣的婚

紗產業有 108 億的產值，穩居柯達軟片全球最大的進口國1。根據婚紗業者自己

的形容，台灣的人口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但是台灣每年消費的富士軟片和日本

一樣多2。由此可見台灣的婚紗攝影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產業，更何況它還帶動其

他周邊的產業，如沖印，相框相簿，印刷業（喜帖），禮服製造，新娘化妝，美

容美髮，花卉業（新娘捧花，車飾，禮堂佈置），喜餅喜糖，蜜月旅行等。不容

忽視的是，台灣婚紗產業還輸出到鄰近的東南亞國家，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在同文

同種的中國大陸。 
本文把婚紗業視為一個隨著台灣工業化及後工業化的進程所誕生的文化產

業 （cultural industry）。作為文化產業，婚紗業不但指導消費者甚至是整個社會

該如何舉辦婚禮和拍照。它打破傳統將結婚照和婚禮分開的同時也建立了新的傳

統，亦即在台灣結婚之前都應該先去拍攝「婚紗照」。拍婚紗照的儀式化，很清

楚的顯示現代的文化產業是如何的支配人們的生活實踐和認知，它的成功在於它

深深的依附在傳統的婚俗之上，而重新賦予它跟上時代腳步的新意義。作為一個

文化產業，婚紗業在賦予結婚照一個新的視覺再現的同時，也讓婚紗照摽準化

了，它不但裝扮了台灣的新娘，而且也決定了當代台灣婚紗照的拍攝形式和內涵。 
本文認為婚紗照的製作者，也就是所謂的婚紗店扮演了一個關鍵性的角色，與傳

統的照相館相比，婚紗店最特別的是它不只是拍照而已，它同時幾乎提供了所有

與婚禮相關的服務，它結合了結婚禮服，美容美髮，造型設計和攝影而構成了一

個「夢工廠」以專門製造「台灣新娘」和婚紗照。再者，婚紗店的特別之處在於

它不但集生產和銷售於一身，而且同時影響了大眾消費模式。因此，本文的主旨

                                                 
1 「把生活做成生意」，天下雜誌編輯部，天下雜誌第 257 期，2002 年 8 月 15 日。 
2 訪談資料，中視新娘世界廖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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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從社會歷史的面向來剖析這樣的變遷過程是如何發展而來的。 

貳、研究方法 

關於台灣婚紗業的歷史文獻非常有限，因此本文使用多種研究方法來收集資

料，在文獻閱讀方面包括相關書籍、新聞報導、新娘雜誌、電話簿商業廣告和電

腦網站。為勾勒出台灣婚紗業發展的軌跡，本文深度訪談 5 位婚紗業的經理人

員，選取的標準首先是在業界有知名度的經營者，如中視新娘世界有 20 年以上

的歷史，它的經理人可以提供業界一路走來的第一手資料；而位於台中的林照相

館有將近百年的歷史，它可以從歷史的縱身見證台灣結婚照的演變。此外，為了

解婚紗攝影在不同階段的特色，還訪問了 13 位包括有男、女、資深、資淺的攝

影師，為了解消費者拍婚紗照的經驗，我深度訪談了 25 位女性消費者和 5 對夫

婦，訪談的進行時間是在 1996 年 10 月到 1997 年 1 月，以及 1997 年 6 月到 9 月。

婚紗從業人員的訪談地點都是工作處，時間長達到 1-2 小時，全程都有錄音，訪

談資料全都轉為逐字的文字稿。受訪的婚紗從業人員的詳細資料請參閱附錄。 
要瞭解婚紗業的狀況，最重要的是實地觀察，我在從事本研究其間，持續地

走訪觀察台北台中的婚紗店，婚紗街，不但儘可能參加在台北台中所舉辦的婚紗

展，而且保持書寫田野筆記。從實地的觀察中，可以看到婚紗店的佈置和經營手

法，也可以看到婚紗店的起落，有關門大吉的也有新起之秀，更重要的是掌握婚

紗攝影的流行趨勢等等。 

參、文化產業觀點 

為了解釋婚紗照商品化的生產過程和這樣的消費現象，本文擬從消費文化和

文化產業兩方面來分析之。在當代富裕的消費社會中，物品被消費主要不是在於

它的實用價值，而是物品所象徵的符號意義。美國經濟社會學者韋伯倫 Veblen’s 
（1899/1925）關於「炫耀式的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經典之作早

已指出，社會中有錢有閒階級喜好購買一些看似無用但又非常昂貴的東西來象徵

他們的購買力和高人一等的地位。因此，被消費的物品是帶著溝通的訊息和區分

社會階級的功用（Douglas and Isherwood 1979; Bourdieu 1984）。法國學者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1981）則把這套符號消費的理論演繹得更細緻。他認為在消費

社會中，使用價值（use value）和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已不足以解釋商品

的全貌，他認為還應該再加上一個符號價值（sign value）的概念才足以理解商品

的價值。符號消費的意義是在傳達訊息，在當代的消費社會中，除了有形的物品

（tangible goods）可供消費之外，更重要的是無形的物品（intangible goods）可

能更具有銷售的價值，商品的附加/符號價值就是超越物品使用價值很多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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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如品牌，時髦、虛榮心、消費空間、美感，享受服務的尊榮等等。這代表的

是感覺經驗都已經是成為具有市場價值的消費品（李玉瑛  1999）。由此觀之，

現在所謂的「炫耀式的消費」已經普及到一般大眾，個人經由商品的獲取來建構

自我的身份認同，在符號的價值體系中之中，能夠擁有高度象徵性的符號商品的

人，他/她的社經地位也就相對的處於高位。 
由這套商品/符號的體系觀之，台灣的新人拍幾十張，甚至上百張的婚紗照

就很容易被理解。因為婚紗照和傳統的留在家裡供自己紀念而已的結婚照不大相

同，婚紗照是要被公開展示的物品，在喜宴上供賓客觀賞，因此就像是婚禮的過

程，喜酒的菜色一般是要被大眾評論檢驗的，這可是關乎主人的「面子」問題，

大意不得。有些人刻意鋪張喜宴，打腫臉充胖子，那麼對於婚紗照的消費當然更

是不能節省的。在新娘雜誌中，一篇編輯的話是這樣寫道：「台灣婚紗業一年有

七億的市場，人們在其他方面能省，但是對於這種一生才一次的終生大事是不能

掉以輕心的。」3在這樣的消費文化影響之下，婚紗業因此有恃無恐，不斷的增

加婚紗攝影的附加價值，使之成為舉辦婚禮不可或缺的開銷。 
對於大量複製的文化產品的消費的研究，首先是來自法蘭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理論」，當時正值美國 1940, 50 年代，當報紙、廣

播、電影與電視興盛成為影響大眾文化消費的時候。法蘭克福學派的學者霍克海

默和阿多諾（Horkheimer & Adorno 1944）以「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的

概念批判大眾文化的產品的生產過程標準化，以及分配、行銷的正當、合理化

（Adorno 1975）。可被大量複製的文化工業產品消彌了精緻文化藝術和通俗文化

之間的界線，以因此戕害了兩者。消費者被餵養高度同質性的產品而沒有反抗的

能力，文化工業聲稱一切以顧客為主宰，但事實並非如此，消費者不是決定文化

工業的主體，而是文化工業的對象。它的政治效應將是「危害民主自由」、「取消

個體化」，而文化工業被視為是由上而下的社會控制與規訓的工具。（朱元鴻，

2000：16） 

然而從文化工業這個「負面」概念被提出以來，我們看到的是文化消費的產

品日益興旺，廣告、電影、大眾報刊雜誌、音樂廣播、運動競賽、表演娛樂等已

經成為日常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環，隨著社會經濟的水準的提升，人們對文化產

品的消費需求是有增無減。現在人們崇拜的不是英雄更不是政治家，所謂的「社

會名流」是明星、歌手或是球員4。這代表我們需要對文化消費產品有不一樣的

解釋。 

                                                 
3 新新娘，No.36, 1996:10 
4 舉例而言，「富比士」中文版推出「二００四年中國大陸名人榜」，前十名除籃球選手姚明外，

其他都是演藝工作者；ＮＢＡ明星姚明名列第一，影星章子怡和趙薇分居第二和第三。雖然有

網友不滿，認為中國的名人應該是楊利偉（首位飛上太空的大陸太空人）為首，鍾南山（ＳＡ

ＲＳ防治專家）排第二。但是這種個人的意見是無法改變已經公布的「名人榜」單。2004/02/11 
聯合報 



裝扮新娘─當代台灣婚紗業的興起與發展歷史 

 

187

從「文化工業」所衍生出來的研究，一是文化研究的領域，承認日常生活的

文化現象的普遍性，並且開始探討大眾文化，例如閱讀羅曼史小說、觀看肥皂劇、

婦女雜誌、電影等的文化消費研究（Radway 1987, Ang 1989, Rander 1995, 
Stacey1994）。另外一條發展路線在文化經濟學中進行，專注於把文化（主要為

藝術）的生產與消費當作經濟過程。在整體的經濟體系中，文化商品與服務的生

產與消費活動都涉及經濟交易，他們可被稱作產業來加以分析（Throsby, 2001）。
有創意的文化產業甚至可以脫穎而出成為一地一國經濟體的潛在推動力，對都市

的再生、觀光和貿易帶來貢獻，例如 2004 台灣花卉博覽會（1/17-3/14），彰化

縣政府就是利用花卉藝術創造經濟價值。預期有一百萬人參觀，光是門票（每張

200 元）的收入就可達一億台幣，另外還可以帶動附近的觀光和其他餐飲業的收

入。所以文化產業的經濟價值不容小覷，從經濟發展的角度而言，它還是有正面

的意義。 
與文化工業的批判理論不同的是，文化產業的概念注重的是如何開發創意來

達到整體的經濟效應。站在企業發展與行銷的觀點而言，在不避諱講求資本家的

利益之下，學者認為，「只有企業才能在生產和經營文化產品的過程中，把追求

利潤的最大化作為目標，也只有企業會產生無窮無盡的發展衝動，追求最大限度

的佔有文化市場，在創造巨大的商業利潤之同時，也給社會創造了大量的文化消

費品。」（花建 2003：71）如何把創意用在文化產品的包裝，則是文化產業的致

勝關鍵。所謂的「創意」，就是一種文化價值。它是以個人獨特的方式，把大眾

心中渴望但又無法表達的感覺和感情，強烈地表現出來，從而獲得廣泛的共鳴（花

建 2003：79）。這樣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創意」說明了流行文化產品，如歌曲，

電視節目和電影受到歡迎的原因。創意的主體是觀察敏銳的文化人或是企業家

們，他們能夠精確的掌握市場「利基」（market niche），大展宏圖。 
本文將婚紗業放在文化產業的範疇來分析，主要是因為婚紗照在台灣是一項

屬於大眾化的消費。婚紗照也被很多人認為是千篇一律制式化的產品，強迫式的

消費，就像是法蘭克福學派聲稱人們生活方式都被文化工業所宰制一般。但不可

諱言的是，婚紗照有其受到大眾接受的「創意」基礎，也就是說它提供了一個「公

主與王子」結婚的想像空間，婚紗業者以服務為舞台，以商品為道具，為消費者

創造出最值得回憶的活動。在這樣的情境中，商品是有形的，服務是無形的，創

造出來的「體驗」（experience）則是令人難忘的，這就是婚紗業的「利基」所在。 
以下本文將指出，婚紗業作為一個文化產業，它的經營者不斷的在「創新」、

「求變」、擴大市場需求，從起初的照相館統整與婚禮相關的同業，開創出台灣

特有的婚紗店。在追求商業利潤的同時，婚紗業還創造論述，改變傳統婚俗，也

就是說拍結婚照與婚禮是可以分開實踐的兩種結婚儀式，婚紗攝影記錄精彩人

生，把「生活做成生意」，此乃台灣的婚紗業之所以能持續成長永續經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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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從照相館轉型為婚紗店 

本節擬由社會經濟和照相業生產技術的進步來說明台灣的婚紗店是如何從

一個以拍照為主而轉變成以裝扮台灣新娘為主的服務業。基本而言，在台灣經濟

發展的歷程中，照相館依序的把生產結婚照的必要服務納入營業項目，結果，本

來是以拍照起家的照相館則轉型為拍婚紗照的「專家」。本節首先提供台灣經濟

發展的相關數據，其次分析照相業的技術提昇和分工，這使得照片的生產效能提

高，因此造就了一個新興的攝影服務業的誕生。 

一、經濟發展與消費力的增加 

一般學者咸認為 1970 年代可稱之為台灣的經濟起飛時期（Amsden 1985; 
Gold 1986），此後，台灣由一個低度開發的傳統農業社會轉型為「世界的工廠」，

藉由純熟的生產技術為世界知名品牌代工，不但提高了國民的所得而且走向生活

富裕的社會。由國民生產所得來看，1951 年的 GNP 只有 145 美元，在 1971 年

上升為 443 美元，1981 年則增加為 2,669 美元，1987 年為 5,298 美元，跨過五千

元關卡，而 1992 年則突破萬元大關，實際的數字是 10,506 美元。在 2003 年，

台灣人的平均年所得是 13,167 美元。5在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隨者財

富的增加，人們對物質產品的需求的會逐漸減緩，而對於文化產品的需求則逐漸

增大。在國民人均所得接近或跨越 5000 美元的時候，必然出現對文化消費的巨

大需求，為文化產業創造了一個成長的空間（花建 2003：24），而當國民人均所

得超過一萬美元時，象徵性的消費則成為人們基本的消費需求。在本文第伍段將

說明，台灣婚紗業最關鍵的轉變也就是發生在 1980 年代，到了 1990 年代則更是

興旺。 
持續的經濟發展改變了台灣的經濟結構，從 1990 年代開始，服務業已經躍

升成為最大的經濟部門。1995 年服務業擁有 60.2％的生產力，工業部門有 36.3
％而初級產業（農林魚礦）只佔 3.5％而已。在 1978 年，初級產業還雇用 24.92
％的人力，但在 1996 年縮減至 10.12％.同時期，相對的工業部門雇用人員是由

39.47％減少為 37.49％，而服務業人力資源則由 35.61％驟增為 53.39％。顯而易

見的是目前台灣已經算是進入後工業社會，也就是說服務業是最主要的生產部

門。也就是在如此經濟成長之下，台灣照相館也由一個純粹提供攝影技術的行業

轉變為裝扮新娘服務業，它提供婚禮的必備商品和豪華的結婚照供人們選購。 
當人民生活水準提高，拍結婚照的消費也跟著奢華。一位資深的攝影師彭先

生從 1950 就開始在台北執業人像攝影，他的觀察如下： 

                                                 
5 行政院主計處，國民重要經濟指標 http://www.dgbas.gov.tw/dgbas03/bs5/quarter/table1.xls 



裝扮新娘─當代台灣婚紗業的興起與發展歷史 

 

189

我非常清楚的記得在 1975 年起，突然之間，大家都變得很有錢。當

人們口袋裡有多餘的錢時，自然地就想多花點錢在一生一次的終身大

事上。所以拍結婚照的數目就增加到 10 張，20 張，甚至 30 張。（Photo 

2:1） 

 
作為一個攝影師，彭先生目睹在台灣經濟富裕之下，人們願意多花些錢在儀式性

的消費（ceremonial consumption）,他的觀察和某些消費行為的研究相符。美國的

研究 （Lowery & Otnes 1994） 指出人們樂於花錢在儀式性的消費，例如聖誕節

和感恩節等等，那麼至於婚禮，勿庸贅言，理當是值得大力投資，因為婚禮普遍

被認定「一生」只有「一次」而已，不在婚禮上風光一場，更待何時！此外，有

關台灣農村變遷的人類學研究也指出，在 1970 年代，農村生活水準普遍提高，

當農家有錢時，父母就比較願意多花點錢來辦理女兒的婚禮（胡台麗 1985），依

此類推，可想而知兒子的婚禮相對的可以辦得更奢華了。 
除了人們的消費力增加以外，攝影科技的發達也決定了拍照的生產模式和消

費。在 1960 年代末期到 1970 年代初期，彩色照片開始自日本和美國介紹到台灣

（沈孟真 1986：19）這一新的攝影技術為台灣的結婚照帶來了另一個轉變的契

機，彩色照片在 1970 年代是一個時髦的產品，它比黑白照片更接近現實，彩色

照片引進台灣的同時，結婚照的張數也開始攀升，詳論如下。 

二、攝影業的分工 

結婚照可以大量生產立基於攝影業本身推陳出新的技術和有效的分工。在膠

捲底片尚未出現以前，照相師必須用匣式的底片，每拍一張就得抽換。話說傳統

的照相館拍攝黑白照片時，相片的生產是在照相館內完成。一位照相師傅的基本

訓練包含：對焦距，按快門，光線控制（俗稱「打燈」），構圖及設計被拍攝者的

姿勢，暗房沖洗技術以及修底片/照片的技術。這些全部都由手工操作所以照片

的生產費時而且產量不可能很高。 
膠捲底片改進了拍照的速度，也提高了照片的生產量。從 1970 年代開始，

高品質的膠捲 （120 mm）上市，每一卷有 12 張底片，如果照相師拍 3 到 4 捲

底片，他/她就可以沖洗出 30 或 40 張照片。照相師為顧客多拍照則客人就有可

能多買，加上經濟的繁隆同時也提供顧客增加購買照片的可能性。 
機械化的生產和勞力分工是工業現代化和大量生產的必備條件，對攝影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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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也是相同的道理。以彩色照片而言，他所牽涉的不只是攝影的技術而且包含

機器。彩色照片使用新的化學藥劑和新的沖映機器，這是一套不同於黑白照的沖

洗技術。由於傳統的小型照相館無法購買彩色沖映的機器，他們只能把拍好的底

片送到沖映公司去洗出照片（沈孟真 1986：19）。大型的彩色沖映公司紛紛成立，

到了 1970 年代末期，拍照和沖洗照片成了兩種不同行業。如此一來，就減低了

照相師的工作量，所以他們可以花比較多的心思來拍照，提高了照片的質與量。 
以結婚照為例，照相館只要做一件事即可，那就是拍照。然後把底片交由沖印公

司去完成其餘的工作。沖印公司會先將毛片送交照相館，因此客人可以來挑選滿

意的影像，之後經過修片去除瑕疵，才將放大的照片沖洗出來，這些送回照相館

等著客人領取。 
以上詳述攝影技術的改變，主要的目的是為了彰顯結婚照攝影師的去技術化

（deskilling）和再技術化（re-skilling）的過程。在這樣的改變之中，傳統拍結婚

照的攝影師 （photographer）轉型為影像製造者（image maker）,他們不必熟悉

暗房沖印技術或是修底片的技術。但是他們卻必須深諳如何去造景擺姿勢，也就

是所謂拍照的「創意」，婚紗照的攝影師最需具備的能力是溝通技巧和製造愉悅

的拍照情境,，我將在第伍段再深入說明。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時髦的婚紗照攝

影師被某些自認為是「攝影師」的人評定為沒攝影技術可言，因為「他們只要知

道如何聚焦和按快門就好了！」6然而能為一對新人安排情境拍一百多張的照片

畢竟也需要一定成度的「創意」。 
1970 年代開始大量生產照片得助於勞動分工，沖印公司提供了第一階段的

勞力分工。但是在整個婚紗業中，拍攝結婚照還牽扯其他的不同階段，例如，禮

服工廠製造結婚禮服，新娘化妝，髮廊等。攝影師也只能算是生產結婚照的一個

階段而已。而婚紗店的功能就是把以上所有和拍結婚照相關的服務全部納入單一

的店面，此乃婚紗業「創意」的開始。 

三、統合結婚照相關服務 

台灣拍結婚照從 1950 到 1970 之間並沒有多大的改變，通常有兩種拍照的方

式，一種是新人在結婚當天挪出一段時間到照相館拍照，另一種方式是僱請攝影

師到婚禮的現場拍照，通常是到男方家，在這種情況下，客人會覺得這是一個很

體面的婚禮，因為在 1950 年代請專業攝影師到府服務是很昂貴的，所以在婚禮

中有攝影的服務算是很奢侈的（疾夫，1992：35）。通常在婚禮中拍攝的結婚照

除了新人之外，都會包括其他家族成員，伴郎伴娘和花童。在這種照片中，新娘

穿白紗禮服而新郎穿西服，他們的表情通常都很嚴肅，因為這類的結婚照中結婚

                                                 
6 我在田野訪談時遇見老一輩的攝影師，有的看不起新興的婚紗攝影師，認為他們「根本沒技術

可言」，但是也有少數佩服婚紗攝影師的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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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禮的意義大於個人，結婚照的功能是神聖化那個結婚典禮（Bourdieu,1990）。 
但是當結婚照的數目逐漸增加時，唯有「新娘」開始有個人的獨照，而不是

「新郎」的獨照，這個現象必須由女性與婚禮的關係來解釋。事實上，不只在台

灣，在很多同樣是父系社會文化的國家，結婚典禮向來被視為是新娘的大日子，

因為女性將要離開自小熟悉的家庭而變成夫家的新成員。例如英國女性主義攝影

藝術創造者 Jo Spence（1986:28）說道：「對多數女人而言，他們的婚禮是他們一

輩子中最重要的大事件，新娘將被精心的打扮穿戴，被眾人觀看而且一定要拍

照。」她自己在 1970 年代當商業攝影師時的經驗是認為拍結婚照事最制式的工

作，但是收入卻是最高的。幾乎也就是在同時，一個利潤豐厚的新娘事業即將要

在台灣登陸。 
在 1970 年之前，拍結婚照和新娘禮服出租是兩個不同的行業。以一位資深

攝影師鐘先生的評論佐證如下： 
 

現在的新娘真是太懶惰了，她只要走進一家婚紗店就可以把她從頭到

腳包裝成一個新娘。以前可不是這樣的！以前新娘必須自己先去髮廊

做頭髮，去美容院化新娘妝，再去禮服店租新娘禮服，然後才來照相

館拍結婚照。 （photo 12） 

 
顯然鐘先生所回想起的是傳統照相館的時代，那時候照相館不對新娘提供任何照

相以外的服務。而婚紗店則不只提供新娘攝影，還負責打扮包裝新娘和新郎。就

是因為婚紗店已經把必要的服務都統合在一個店面之中，因此準新人就不必花時

間作個別服務的採購。到底婚紗店是如何變成製作新娘和拍婚紗造的專門代理機

構？以下是對婚紗店的形成做歷史軌跡的探索。 

伍、婚紗店的蛻變軌跡 

台灣拍攝結婚照的轉變是從 1970 年代開始，然而這樣的轉變在台灣各地方

的發展步驟並不一致，大體而言是由城市開始轉型再傳到鄉村地區7。為了解釋

轉型的歷程，我把它分成三個時期，並且給予一個大約相對應的年代：啟始期（約

                                                 
7 我的一位女友在 1980 年結婚時特地到台北去拍結婚照，而當時台中還沒有那種包括美髮化妝

和攝影於一店的服務。另一位住在南投鹿谷的朋友的則說在他家鄉沒有婚紗店，一直要到 1986
年才有來自附近城市的宣傳車到村莊中做廣告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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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年代）8，轉型期（1980 年代）和包套服務期（1990 年代迄今）。在此要說

明的是，在同一年代當中，台灣不同的地方可能各有不同發展階段，所以必須以

發展的特色來區分會比較的準確。 
三個階段的發展特色簡單說明如下。在啟始期，照相館開始結合新娘禮服的

租賃而成為一種新娘服務業。在轉型期間，婚紗店的雛形出現，此一新行業結合

了拍結婚照、供應新娘禮服、提供新娘化妝造型於同一店家，為了要提升服務品

質和爭取較長的時間拍照，因此婚紗業者提倡拍照與結婚典禮分開，從此拍婚紗

照需要特別約定一個日期，不論是拍照的過程或是結婚照片本身都開始有巨大的

轉變。到了包套服務期，婚紗店的發展已經非常的成熟，他們儼然成為台灣的新

娘製造者和拍婚紗照的專家。消費者不僅是購買一個精緻的包套產品，而且能夠

享受專業的服務。在這個階段，一位婚紗攝影師一天只拍攝一對新人，而且拍照

之前會事先溝通，讓攝影師和美容師瞭解客人的喜好。我把各階段的特色列在下

表而各階段的發展將於下一節詳細討論。 
 
台灣婚紗店發展的三個階段 
分期階段 主要發展特色 
啟始期1970s 結婚拍照與新娘禮服結合 
轉型期1980s 提供結婚照、新娘禮服、美髮、新娘化妝服務但分別計價，簡易

套裝結婚照產品，室外拍照與攝影棚內拍皆有，拍照日期與婚期

分開，婚紗店開始初俱雛形 
包套服務期
1990s 

包套產品，拍照前的溝通，一對一以及一整個工作天拍照服務，

風景區外拍，婚紗街成型 

一、啟始期（1970s） 

從過去到現在，台灣的新娘通常租結婚禮服而不像美國的新娘們選購禮服，

而且可能作為傳家寶傳給女兒（Lowery & Otnes,1994; Ingraham, 1999）。對台灣

人而言，白紗禮服被視為儀式性的服裝，其目的就是為了行結婚大典。與經濟能

力無關，購買一件新娘禮服作為珍貴的收藏品到目前都還不是台灣的婚俗9。 
在這一時期，照相館開始和禮服出租合併在同一個商店。事實上，老式的照相館

一般都會準備一兩套的結婚禮服以供客人拍照所用，但是他們不是用來出租的。

為了增加利潤，老式的照相館也開始向禮服工廠選購多一些禮服好讓客人租用來

拍照和行婚禮。因為也就是在同一時期，禮服出租店也開始雇用攝影師在店內來

                                                 
8 我把 1970 年代當作時啟始期乃是因為在台北兩個具指標性的婚紗店都是在這一時期創立的。

一個是中視新娘攝影（1971），另一個是芝麻婚姻廣場（1975）。 
9 雖然目前有些富有的新娘肯花大錢量身定做婚紗，但是擁有自己的婚紗在台灣還不是普遍的行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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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客人拍照，拍好之後送往沖印公司去完成其他的工作。由於新娘通常都是先到

禮服出租店去租禮服，再到照相館拍照，這使得照相館意識到生存危機。一位資

深攝影師彭先生提出他的看法： 
 

如果客人可以在禮服店租禮服和拍照，這麼一來我們就要失業了，因

為沒人來照相館了。所以我的照相館在 1970 年代的早期，就開始把

禮服出租的服務納入我們的經營項目了。（Photo 2:3） 

 
因應喪失生意的危機，照相館很自然地把禮服租賃納入他們的營業項目。所以約

在 1970 年代開始，照相館的發展趨勢就是結合結婚攝影和新娘禮服的經營方

式。逐漸地，新娘禮服在裝扮新娘和拍結婚照成為一個關鍵的影響角色。 
 

在 1970 年代，新娘的白紗禮服和新郎的西裝是結婚照的基本服裝。在黑白

照片中，不管禮服是新的或是舊的都沒啥關係，但是這些差異在彩色攝影中就容

易顯像。再加上當有些新娘具有經濟能力時，他們就會開始在乎白紗禮服的品質

和樣式。所以女性對白紗禮服的要求是和經濟消費力的成長息息相關的。舉例而

言，前監察委員黃肇珩在民國 50 年結婚，她回憶起她的婚禮： 
 

我堅持結婚禮服雖然是用租的，但要全新的、要量身訂做，那些絲緞、

白紗全要外國進口的，新娘禮服租金八百元，…那時候，我的中央社

記者月薪是一千二百元。（黃肇珩，1992：104） 

 
黃肇珩女士願意花三分之二的月薪來「租」全新的禮服，她還特別強調要「外國

進口」的布料，這個不僅標示了全球物資的流通，也將她的結婚禮服的特殊性和

本地工廠出產的禮服區分開來。她寧願花高價「租」一套全新的結婚禮服，但是

她卻在珠寶店裡選了「最便宜的，也是最平凡的」一對 14K 的婚戒。由此可見，

她重視她的新娘外表形象更勝於婚禮的珠寶。黃肇珩女士對婚紗的要求可被視為

女性對結婚禮服態度的指標。因為結婚禮服不再只被認為是儀式性的服裝而已，

結婚禮服開始被賦予新的功能，也就是新娘禮服是用來展現新娘的個人品味與特

質。那麼，很容易理解的是，當越來越多的女性是有薪階級而且容易獲得時裝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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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時，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之下，她們可能就不願意再去穿「老舊」或是已經「退

流行」的婚紗了。 
當女性對婚紗態度改變之際，這個新興的行業當然會賣力提供新式的禮服讓

客人做選擇；相對而言，這也鼓舞了女性有更多的想像力和對禮服更高品質的要

求。這時候，新娘禮服不再只具有結婚禮服這樣的符號功能而已，它已經被增值

其他的符號價值，亦即展示個人的品味和消費能力。所以從提升商品的符號價值

而言，新娘禮服是一個值得被投資的商品。 
在 1970 年代，儘管有些照相館提供禮服，但是它們視拍照為主業，有些照

相館以人像攝影稱著，客人是衝著有名的攝影師而來。但是也有些店家認為攝影

技巧和時髦的禮服同樣的重要，而且禮服可能還比攝影技巧更重要，因為新式設

計得禮服可以為店家帶來更多得顧客。因此有些店家就順應潮流來經營這個新興

的行業，因此它們就和傳統的照相館的經營方式開始分道揚鑣。例如，中視新娘

世界在 1976 年開始投資自己的禮服工廠，而且這為他們帶來可觀的利潤。中視

新娘世界的經理廖先生以驕傲的口吻說道： 
 

民國六十五年我們就設立禮服工廠，自己設計生產，那是國內第一次

把攝影和禮服結合，因為在品質和技術上的口碑都不錯，所以生意非

常的好,…當時創造業界的先例，我們是第一家，當時全省幾乎還是傳

統的拍攝法。（manager 1:1） 

 
估不論廖先生聲明自己是開路先鋒的準確度。重點是把新娘禮服和結婚攝影的結

合在婚紗業的發展史上的確是一個關鍵的創意（innovation）. 

二、轉型期（1980s） 

婚紗店在轉型期的關鍵特色包括拍照日期和結婚典禮是分開的，所以消費者

可以花比較多的時間來拍照，隨之而來的就是拍照內容的多樣化，除了白紗禮服

和西裝，加上了傳統的中式禮服，西式晚禮服，日本和服等，有攝影棚內也有外

景拍照。為了準備新娘多種造型以供拍照，婚紗店開始把美容美髮也開始納入它

的營業項目之中了。 
在美容美髮尚未進駐婚紗店時，新娘必須先到美容院去做頭髮和化新娘妝，

接著才穿上結婚禮服到照相館拍照，通常那也就是結婚典禮的當天，所以新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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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把自己給打扮好。然而在 1980 年代，有些新娘攝影禮服店家開始把新娘造型

也統合在同一家商店內，這時候它們也開始給自己一個新的名稱，如「新娘世界」

或是「婚姻廣場」，從此新娘不必再費事到不同的店家去打點自己，她只要選定

一個婚紗店就可以把她打扮成新娘了。 
1983 年，中視新娘世界開設了自己的美容沙龍，這被廖經理視為婚紗業界

的另一個重大的發明，他說：「從此以後，婚紗店的雛形初具規模，那種舊的攝

影公司已經被淘汰了。所以整個攝影界已經翻成這種面貌。」重點是在於，新娘

理當是拍結婚照的重心所在，為了增加結婚照的附加價值，毫無疑問的就是要提

供完善的新娘造型設計。當婚紗店把所有拍結婚照的必要程序都統合在一個店面

之下，他們為了給自己新的經營型態製造新的商業論述，因此就有這樣的一番說

詞：「展現新娘整體的美」。廖經理強調婚紗照的重點就是要表現每一個新娘獨特

的美麗與氣質，所以新娘的造型和攝影風格是要互相搭配的，因此婚紗店一定要

有自己的美容造型師，這樣才能做出完整一套的設計。因此，婚紗店不但能和其

它的美容院競爭，也可以招攬自己的顧客。這樣的結果是，婚紗店終於成為「製

造」新娘和結婚照專家。 
在這個時期，結婚照是由類似生產線的過程所製造出來的。像在大型的新娘

世界或是結婚廣場，他們有幾個不同的攝影棚各自搭配有一組攝影工作人員，通

常攝影棚是按照不同服裝造型來分類的。資深的攝影師負責白紗禮服的拍攝工

作，而剛剛出道的攝影師則拍古裝或是晚禮服。這樣的安排，可見白紗禮服是被

認為是最「正統」的結婚照，所以要以最有經驗的攝影師來掌鏡。而客人們則是

依照所被打扮不同造型先後進出不同的攝影棚。這麼一來，店家一天可以拍好幾

對新人，而且充分利用了設備和人力資源。以上的敘述主要是為了來凸顯拍照的

生產過程，這和後來在包套服務的時期的拍照是有很大的差異，包套服務期以客

為尊，一位攝影師一天只拍一對新人。 
大約在 1980 年代的後期，傳統的照相館不再能夠和新興的新娘禮服攝影業

競爭了。這代表了婚紗店的全盛時期來到。婚紗店掌控了結婚照的市場，而「婚

紗」和「婚紗照」也逐漸成為台灣的日常生活用語。在此我認為有必要對「婚紗」

這名詞的由來作一番考證。 

（一）「婚紗」考古學 

到底「婚紗」這一語詞是怎麼而來？它又是何時成為流行語的？我的田野訪

談中，那些資深攝影師並沒能夠提供答案。為了要瞭解「婚紗」此一名詞的起源，

我就從電話簿中的商業登記開始著手整理。10 

                                                 
10
由於過去的電話本圖書館都不收藏，所以並不容易獲得。我親自到台中電信局話簿科的庫藏中

找到一些區域電話簿。由於找到的台北地區的電話簿年份比較齊全，可以看出歷史的變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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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電話簿的分類可以看出婚紗業被認定為一特別的行業的程度，事實

上，婚紗店到現在都還沒有自己特別的分類別，它一直是被歸類在攝影類的名

下。1980 年代在攝影類的名下是再區分為「照相館」和「照相器材」兩種。這

樣的分類一直沿用到 1986 年才改變為於攝影類下區分為「照相館、禮服出租」

和「照相器材」。這就代表攝影和禮服結合的趨勢已經被認可，所以才會有這樣

的改變。接著到 1999 年攝影類被「聲光影視類」的名稱所取代，下分為「鐘錶

─零售及修理」，「攝影器材及用品─零售」，「攝影器材修理」，「攝影─人像、結

婚、集會」。這樣的分類很清楚的把攝影和結婚鍊接在一起，說明了結婚工業的

形成，但是婚紗店還是沒有自己的單獨分類別。然而回顧歷史的進程，還是可以

顯現出婚紗業發展的軌跡。 
本來一般的照相館都有拍結婚照的服務，但是從 1980 開始當照相和禮服結

合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看到商業登既有了改變。以前的名稱是「XX 攝影社」，

或是「XX 照相館」。而後出現了「XX 攝影禮服社」或是「XX 禮服攝影社」，明

顯的這是宣示名稱和服務內容改變的開始。漸漸的又有不同的名稱出現，如「芝

麻設計攝影」，「羅門攝影設計」，或是「喜悅整體攝影禮服行」，「緣定一生造型

設計攝影」，這樣的名稱又代表此一行業服務和攝影性質的改變，也就是說拍照

不再只是專業的攝影按快門而已，它還包括造型設計，當然也代表拍結婚照不只

是穿白紗「拍照紀念」而已，還包含換裝，換造型。這些和前面我所分析婚紗店

的發展過程是搖相呼應的。 
在 1970 年代後期到 1980 年代時，有的在店家名稱根本不冠上「攝影」而是

名為「中視新娘世界」，「來來婚姻廣場」，「哈佛結婚廣場」等等，這代表所謂的

照相館和這些拍結婚照的攝影社已經是兩種不同的行業了。後者傾心致力於打扮

「新娘」和拍「結婚照」，當然也是想從這種「一生一次」的喜事中，不斷的增

添附加價值而財源滾滾，同時也把自己塑造成「新娘專家」，或是「婚事通」的

婚禮事業。這可以呼應中視新娘世界廖經理所形容的：「傳統照相館已經被淘汰」

的事實。一般消費者都知道拍結婚照找誰最在行，而照相館只能提供證件照的拍

攝服務。 
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婚紗」這一稱呼，於 1989 年首次出現在台北市的電話

簿中的商業登記中，這家店名為「現代經典婚紗攝影」，次年則有四家掛上「婚

紗」二字，這時全省其他地區則都沒有出現「婚紗」的字樣，大都還是沿用「禮

服攝影」的名稱。然而從 1991 年「婚紗」開始出現在台北以外的地區，如新竹

市有 4 家，而在羅東，竹山，彰化縣，雲林縣，台南縣，則有一到二商家登錄為

「婚紗攝影」，可見「婚紗」一詞開始由台北流行到外縣市了。從 1989 年台北出

                                                                                                                                            
以就以台北地區作為母體分析；另一個因素也是因為台灣婚紗業的發展是由都會區開始再逐步

影響到其他的地區。再者，由可以追溯的文字資料而言，如新娘雜誌也是刊載台北婚紗店的廣

告居多，因此這一方面的資訊比較豐富。雖然由這些資料所做的推論是不能完全代表「台灣」

各地區婚紗業的發展史，但也能夠提供相當重要的部份以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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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婚紗」店開始，到了 1999 年則增加到了 47 店家都冠上了「婚紗」二字，而

全台灣各地區則多到不勝枚舉。雖然並不是每一家店都使用「婚紗」二字，但是

在 1990 年代婚紗店已經是一個公眾認可的名詞了。 
以往的照相館習慣用照相師的姓名或是所處城市的地名來命名之，但是從

1980 年代中期開始，婚紗店的名稱卻趨向異國情調，而這些婚紗的店名可以很

容易的歸類成三種類型，第一是她們的名稱有著濃厚的異國風味，例如「亞瑟婚

紗攝影禮服」，「克麗絲汀婚紗攝影」，「依莉莎婚紗攝影」，「凱撒婚紗攝影」，「蘇

菲雅婚紗攝影」，第二是浪漫唯美的名稱，如「邱比特婚紗攝影店」，「最愛婚紗

攝影」，「愛諾婚紗」，「緣坊婚紗攝影」，「緣與圓婚紗攝影」。第三就是高貴的品

味象徵，如「古典婚紗攝影」，「名流婚紗攝影名店」，「現代經點婚紗攝影」。由

這些名稱，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新的潮流正在形成。這一潮流把拍結婚照帶到另一

個新紀元，也就是說「拍婚紗」是新的流行，而拍婚紗不是純粹的照相而已，這

一個「商品」消費意味著消費者的品味和想像的空間。 
不只是婚紗店的名稱意涵幻想的空間，婚紗店的外型設計也刻意搭配之，同

時外景拍攝的結婚照片，在婚紗業俗稱為「外拍」，也是再加強那種幻想空間的

延伸。 
相對於早期結婚照在人工裝飾的攝影棚內拍攝照片，婚紗照的一大特色是讓

新人在自然的環境中拍出「浪漫」的鏡頭。站在帆布所畫出的布景前面所拍出的

照片不夠真實，明顯地跳脫不了裝模作樣，然而外拍的婚紗照的場景則意涵休閒

與奢華。新娘和新郎不是站在日常生活的空間，而是處於風光明媚的「自然」景

觀，就像是新人們去休閒渡蜜月的地方。這些外拍的影像和傳統的結婚照的影像

明顯地相差很大。 
問題是一對新人在結婚當天必須履行諸多儀式，他們怎麼能夠有充裕的時間

來拍攝影棚內的正式照片和戶外拍攝自然浪漫的外拍照片？要回答這個問題，在

此必須說明這個時期的另一個關鍵轉變，就是把拍結婚照從結婚典禮當天分離出

來。這麼一來，就給攝影師有很多的時間來創造許多不同的影像，同時也改變了

影像的形式和拍照的方式。更重要的是，在台灣的拍結婚照轉變成一個很特別的

經驗，也就是說在結婚典禮之前，結婚照已經先拍好了。接下來，我從生產者的

角度來談這個轉變的歷史過程。 

（二）拍結婚照與婚禮分離 

在 1980 年代，新興的商業力量把古老在結婚當天拍結婚照的婚俗提前到婚

禮之前。由於在台灣舉行婚禮是要「看日子」的，因此在同一時期舉行婚禮的新

人，幾乎都會挑選相同的「好日子」，那麼他們就有可能都會在同一天集中去拍

照。店家為了解決實際的難題，也就是說要在「好日子」服務太多的客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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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構想出提前拍照的建議。然而婚禮包含有太多的婚俗與禁忌，所以要驟然

改變它並非易事。不過我們倒是看到台灣的婚紗業在運作提前拍結婚照這方面是

成功的。 
結婚看日子，進門看時辰，婚禮儀式時間都需按照「黃曆」來進行，這在台

灣是普遍的風俗習慣，因此新人在婚禮當天要能夠勻出一段時間來拍照，是有時

間壓力的。例如一位富士軟片的經理黃先生比較自己二十多年前拍結婚照的經驗

和時下拍婚紗照的拍照方式如下： 
 

我在 1976 年結婚，當時我們都深信結婚禮服是不能穿兩次的。所以

我們是在婚禮當天才拍結婚照的。可是在那一天必須去女方家迎娶新

娘，然後舉辦結婚酒席，我只能夠空出兩小時的時間來拍照，這還包

括來回照相館的交通時間。因此根本不可能拍很多照片，所有的照片

都是在照相館的攝影棚內拍的，攝影師教我們擺姿勢，有時換換布景

而已，就這樣。 

 
以上黃先生的說法提供了消費者的親身經驗，他的敘述中提到一個當時的社會大

眾普遍相信的觀念，那就是結婚禮服和新娘頭紗是不能穿戴兩次的，這代表每個

人一生只能結一次婚，所以只能夠在結婚當天穿戴婚紗，因此婚紗是具有神聖儀

式的意義。由於拍照的時間有限，照片的質與量都受到相當的限制。這樣的情況

可以由婚紗業者的訪談中得到相似的經驗。中視新娘世界的廖經理形容他的事業

從 1976 開始大好，在所謂的「好日子」，他的店一天要拍到六十對的新人，在這

種情況下，是不太可能讓每一位顧客都得到滿意的服務。在「好日子」的時候，

所有的店內的員工都是處於緊張的狀態。廖經理說出一段生動的敘述如下： 
 

旺日結婚時一天有為五，六十幾對拍照，那時昆明街又只有一個攝影

棚，怎們拍都拍不完，當時客人會吵架啦，相罵啦！嘿，趕時間啊！

弄得雞飛狗跳的，弄得大家緊張兮兮的。（manager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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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經理敘述著在 1980 年代早期婚紗店內的盛況，代表不論消費者或是提供服務

者都不是在特別好的心情狀態中「拍攝」結婚照。在那樣的情況下，店家的員工

大都是按照既定的規矩服務客人，所以顧客也不太可能享受到周到的呵護。事實

上，在早期並沒有太多的商家可以提供完善的造型設計與攝影的服務，以致於消

費者多集中於少數幾家知名的店。以台北為例，在 1980 年代早期，中視新娘世

界和芝麻攝影廣場兩家店就高達 50％的市場佔有率（張媛玲 1997：24）。因此，

有很多的消費者都集中在某些「好日子」結婚拍照的可能性相當大，給他們自己

和商家都帶來壓力。 
婚紗業界迫切想解決這個傳統的婚俗所帶給他們的困擾，也就是說在「好日

子」忙得要死，而在所謂的「壞日子」則沒生意上門。因此，在婚紗業界中他們

開始散播一個新的論述，試圖把拍結婚照與結婚典禮分開，拍照訂在不同一天，

那麼就可以拍出「更好」的照片。中視新娘世界的廖經理是這麼說服他的客人： 
 

拍結婚照哪，就是要留下你們結婚的儷影，就這樣。只要能把你們穿

禮服的樣子拍起來，哪一天都可以，不見得要結婚當天拍，因為你當

天會非常的忙碌，光是往返的時間等等。你提前拍的話，不但你心情

輕鬆，自然呵，又可以得到服務的時間較長，品質也比較好。技術也

較好。（manager 1:7） 

 
上面是一則很重要的宣示，它把結婚照和結婚典禮分開了。商業論述認為拍結婚

照與「看日子」無關，哪一天都可以，而且它強調要把「更好」影像呈現出來才

是重點。如果顧客選擇提前拍照，婚紗店也願意提出更好的服務和高品質的產品

來回饋他們。但是一剛開始，這樣的提議很少被接受，芝麻攝影的陳天浩在 1970
年代後期到 1980 年代早期就開始提出這樣的構想，他提供拍照當天的免費化

妝，與鮮花來當新娘頭飾，以避免新娘頭紗不得帶兩次的忌諱，然而一開始，「百

分之九十九的顧客都不願意接受！」（阮義中，麥燦文，1994：10） 
縱使婚紗業提出了提前拍照的構想，還必須要有其他社會與文化的力量來支

撐這樣的轉變，工業化是一項重要的推力。從 1970 年代開始，許多來自台灣不

同鄉鎮地區的年輕人紛紛來到到都市求學或是工作，這些年輕男女很容易在學校

或是工廠認識相戀而談論婚嫁。為了解決實際的問題，他們有可能選擇先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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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拍完結婚照，在返回家鄉去舉行傳統結婚迎娶的儀式。尤其是有些新人婆家和

娘家相距遙遠，光是迎娶就要花去很長的時間，根本不可能再有時間安排來拍

照，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接受婚紗店所建議提前拍的可能性大增。 
此外，大約從 1987 年開始，另一個婚禮時尚就是把拍好放大加框的婚紗照

放在喜宴的入口讓賓客們欣賞。逐漸地，這樣擺飾幾乎成了婚宴中不可或缺的元

素，而且一般人還把它視為「傳統」。這麼一來，新人在行婚禮之前，也就不得

不把婚紗照相準備好。所以我們看到台灣婚紗照的發展過程中，拍婚紗照和婚禮

已經分離開為兩個不同的儀式了。 
這樣的發展趨勢使得結婚照對女性開始別具意義。因為新娘可以在選定的一

天，準備好心情來拍照。例如林太太形容他自身的經驗如下： 
 

我在結婚當天非常的緊張，因為所有的人都在看著你。而且，我在早

上離開娘家的時候才哭過，一進夫家的門，面對那麼多的陌生人，我

的心情怎麼會好嘛！（couple 1） 

 
顯然地，林太太在結婚當天的情緒很焦慮，他覺得自己像是「禮物」一樣的被別

人端詳。在台灣的父系社會中，新娘在結婚當天的心情是極端的複雜，一方面她

為離開生長的家而難過，另一方面是要面臨無法預知的新生活。尤其是她必須像

個木偶一樣行禮如儀，在眾目睽睽之下，她是不太可能在拍照時展露個人魅力

的，這正可以解釋為何早期的結婚照的畫面中，新娘往往是面無表情的或是表情

肅穆。相反地，在拍婚紗照的時候「只有我們兩個人而且是非常愉快的時光。」

對林太太而言，結婚當天的親身經驗不構成愉快的回憶，反之，拍婚紗照那天的

經驗倒是挺不錯。在前者的情況中她是處於一個「實際生活」而在後者，她是處

於婚紗店所製造出來的幻境之中。 
簡而言之，婚紗店是一個關鍵角色，它推動把拍婚紗照和結婚典禮分離，如

果說，結婚是個一生一次無法重複的事件，則拍婚紗照也是被等同看待，而後者

可被視為是由商業所創造出來的儀式而消費者必須履行之。所以婚紗照的功能不

再只是神聖化結婚儀式的照片，而是要來展現一對令人稱羨的璧人。婚紗店因此

花費很大的心思為消費者提供華麗的禮服和令人渴望的景觀來拍照。同時，婚紗

店也把自己本身裝潢成為一個賞心悅目的參觀場所，在各個城市的婚紗店和婚紗

街構成了一個看得見的炫耀式消費的實踐場域。不論是婚紗店的外觀、在公共空

間拍外景或是把婚紗照陳列在喜宴的大廳，在在都顯示出婚紗照廣邀大眾關注的

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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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紗店因此可以被視為一個新興的產業，它以新的方式來拍結婚照，它結合

攝影，禮服和造型設計於一身而提供高品質的產品。然而如果人們拍照的習慣不

改變，只靠婚紗店完善的設備是不足以帶動社會變遷的。可以這麼來說，婚紗店

建議把拍照時間和結婚典禮的時間分離，這的確給拍結婚照帶來可觀的改變，當

分開拍照逐漸被接受之後，拍照就不再只是單純的照相，而是要為每一位客人量

身打造，展現個人形象和消費品味。新娘們被說服相信經由精心挑選搭配出來的

禮服和造型設計可以將她們的個人特質表露無遺。 

三、包套服務期（1990年代） 

在 1990 年代，婚紗業的市場進入高度競爭期，有業者形容是「戰國時代」。

這時期婚紗店的數目增加，以台灣地區的電話簿為例11，1998 年登記為婚紗攝影

禮服社的總數是 442 家12，但是每一年台灣結婚的人數都相差不多（約 16 萬對，

而且是在遞減中），也就是說市場畢竟是有限的，為了吸引客人上門，每家婚紗

店都渾身解數使出新的發明來招攬顧客，此時除了高品質的攝影技術之外，創新

的管理技術和溫馨的服務開始成為新的市場利基（market niche） 

（一）包套服務 

婚紗店雖然早已開始提供攝影，禮服和造型設計的服務，但他們都是分開計

費的。很快地，婚紗店發展出新的計費方式，那就是「包套服務」，婚紗店訂出

幾個包套服務的價碼，其中的差別在於照片和造型的多寡以及贈送其他相關產品

的數量等。一個包套服務的基本內容包含有：1）訂婚，結婚禮服：一套白紗和

兩套晚禮服以及新郎的西式禮服（tuxedo）。2）造型設計：在拍照當天提供至少

五個不同的換裝造型和搭配的珠寶頭飾。3）攝影照片：內拍和外拍，篩選的婚

紗照（18 吋，20 吋）放在一本豪華典藏像簿，再加上娘家本和毛片本，數張放

大加框的照片（24 吋到 40 吋），有時照片可以印在帆布或是鏡子上面。4）雜物：

新娘捧花、邀請卡、謝卡、車彩、簽名紅綢、禮炮等等。 
由上面看來，婚紗店所提供的包套服務為新人準備了許多結婚必備的東西，

它不只是提供拍照的服務而已，在這樣的情況下，顧客在購買攝影服務的同時，

還可以享受到一系列的個人服務，所以拍婚紗照的消費經驗和傳統拍結婚照可真

                                                 
11
我所檢閱的區域電話簿是 1998-1999 年份，其中沒有查閱到的是基隆，桃園，彰化和南投（不

在台中電信總局查閱台），但是包含金門，馬祖和澎湖地區。 
12
由於婚紗攝影在電話簿中沒有獨立的分類，它還是和其他一般人像攝影，工商攝影歸為一類。

因此這個數字是指那些在店名很清楚的寫著「禮服攝影」或是「婚紗攝影」的才納入統計。所

以它並不能代表台灣婚紗店的真正「總數」。另外根據 2004 年台灣省照相同業公會所提供的資

料，依營業項目登記為攝影及禮服出租者等約為 48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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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大的不同。 
包套服務可說是婚紗店發明的另一種商業策略，以此來鼓勵顧客購買套裝的

服務而不是單項的服務，如租禮服或是拍照而已。由於婚紗店同時雇用攝影師和

美容造型師，包套的服務是最能夠把人力資源運用到極致的一種方法因此，而且

婚紗店才能完全掌控「製造」新娘和婚紗照的產製過程。一位台中婚紗店的徐經

理解釋包套服務是如何被推銷的： 
 

對，不拍結婚照的話，好像沒有辦法結婚的感覺。現在已經形成這麼

強烈的那種感覺。而且攝影公司的訴求也是滿重要的。等於說結婚的

型態擺脫不了一定要穿禮服嘛。那妳到一家店去租禮服的話，那些業

者一定會說服妳來做包套的。這比較便宜，比較划算。單租衣服的話，

那客人會覺得划不來，所以就這樣子趕鴨子上架。哈哈哈。（manager 

2:7） 

 
訪談末尾他那得意的笑聲代表著婚紗業者是如何細緻地引誘消費者接受購買包

套的服務。商家可以把租禮服的價錢開得跟包套的價錢差不多，因此「強迫」消

費者去選擇包套。在某種程度而言，包套是一種「強制性」消費，消費者的購買

行為是被市場的供應商所規範。就像是在超商的盒裝食品，它們的份量已經由製

造廠商所決定，消費者不能夠像是在傳統的雜貨鋪中自己決定要買幾個蛋，或是

幾顆糖。所以對於婚紗照包套服務的內容，消費者可以決定他們「自己的」包套

內容是有限的。 
消費者願意花錢拍婚紗照的基礎還是在於大多數的人普遍相信結婚是「一生

一次」的大事，所以婚紗業可以很容易的從中獲取利潤，難怪一位婚紗店的李經

理露骨的說：「只要台灣結婚的方式不變，我們婚紗店就立於不敗之地，一定有

錢賺！」 
李經理的評論顯示包套的強制性的另一面向，亦即在台灣結婚還是很普遍的

社會規範，這使得婚紗店可以持續地在他們的產品上增添附加價值。而顧客反倒

沒有太多的選擇，他們只能購買婚紗店所提供的服務。但是另一個角度而言，包

套也的確提供了便利，尤其現代人都忙於工作而沒有時間，也不知道如何去籌備

婚禮，於是他們可以依賴婚紗店所提供的邀請卡，謝卡，車彩等等婚禮的必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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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要結婚的人都會去婚紗店選購包套服務，只要他們選定一家婚紗店，它就

會負責打點把他們裝扮成新娘和新郎，雖然包套剝奪了新人自由創造型像的能

力，但是它所提供的回饋是：一種期待的興奮。尤其對眾多新娘而言，他們期待

的是「化腐朽為神奇」的美貌展現。 
除了包套之外，這一階段另一個新發明是「一對一」的服務，以提供更周到

的服務來吸引顧客。一對一的拍照服務不但對照片的製作過程和婚紗店的內部組

織帶來改變，同時也要求攝影師具備拍照之外的其他專業能力。 

（二）「一對一」的服務 

在 1990 年代，婚紗店的市場處於供過於求，為了生存，婚紗店必須提供比

別家好的服務來吸引顧客。因此「一對一」的服務開始出現，也就是說一位攝影

師一天只拍一對新人。事實上這包括一組的工作人員：一位攝影師，一位攝影助

理，一位造型師為一對新人服務拍照一整天。 
拍結婚照一定要新人主動地參與拍照過程，因為他們是「主角」必須在鏡頭

前擺姿勢。攝影師現在被要求要花更多的時間於顧客相處，以便建立良好的互動

關係，這樣才能為顧客拍出「自然美好」的照片。這樣的安排是要營造出一種工

作環境好讓顧客感覺到是一位「朋友」而非「陌生人」在幫他們拍照。這項舉動

把婚紗照帶入一個新境界，那就是現在婚紗店不僅是打點新人外型的裝扮，而且

還要掌控他們的心理狀態，如此來保證生產出高品質的產品。 
由此看來，包套的婚紗照不只是提供具體的商品，他同時還銷售看不見的商

品─經驗感覺。誠如英國消費社會學者 Alan Warde（1992）提出，很多的消費實

踐要求消費者參與享受由供應者所提供的服務，這麼一來，傳遞服務的階段和消

費經驗在時間和空間上相遇重疊。一對一的服務提供貼身的服務，它服務品質保

證，同時也帶給消費者一種特別的經驗。很多顧客都明顯的感覺到這種特別的經

歷。例如一位女性受訪者茱莉指出：「在拍照那天我好快樂呦！他們（指婚紗店

的員工）就像對待大明星一樣地服侍我。」 
在稍早的時候（1970 和 1980 年代）茱莉和其它的新娘們不太可能被當成大

明星來對待，他們遇到的情況應該是這樣的： 
 

以前不是，一進來就拍啦。管你要什麼，我自拍之。七十八年以前都

是如此啦。嘿，免啦！以前進來拍都來不及了，哪還有時間溝通！

（manager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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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上面所形容的是生產線的拍照模式，當時是消費者依所裝扮的造型移動

於不同的攝影棚之間。當時的攝影師在攝影棚內一天要拍很多對新人，他們沒有

時間也沒有興致與顧客溝通，他們與客人保持距離，依照師傅教給他們的嚴謹態

度，小心翼翼地為客人照相。再加上客人所拍的照片不多，每一張都必須謹慎的

選取鏡頭。但是相對而言，現在拍婚紗照就成為比較好玩的活動。一對一的服務

比輸送帶的拍照模式有彈性，拍出來的影像活潑多元化，質與量都大大的提升，

伴隨而來的就是攝影師角色的轉變。 

（三）攝影師角色的轉變 

傳統的攝影師除了指導客人擺姿勢之外，其他說話的機會不多，但是當攝影

師要和新人共度一天的時光，他就必須主動地，友善地和客人溝通。最好是講些

笑話製造愉快的氣氛，這樣才能捕捉到「好鏡頭」。誠如一位攝影助理小黃的經

驗： 
 

我們攝影師必須在一面按快門的同時，還要說笑話給客人聽，好讓他

們露出笑容，不然要花一整天和客人在一起會很無聊。老實說，所謂

好的相片是由攝影師和客人良好的互動中拍出來的。（photo 13） 

 
看來現在攝影師不光只是拍照而已，而且要會營造浪漫的氣氛，導引新人去擺出

親密愉悅的姿勢來拍照。這樣的能力反而是成為一位成功的婚紗攝影師的必備條

件，如果他/她不具備這樣的能力，那麼他/她必須培訓出這樣的本領。例如，一

位女性受訪者傲美對拍照那天的印象良好，就好像是去郊遊一樣，傲美形容她的

攝影師能言善道而且風趣幽默。然而她的攝影師在聊天時透露他原本是個很害羞

的人，但是為了吃這行飯，他「不得不」強迫自己成為一位能言善道的人。 
這樣的轉變帶表示攝影師會訓練他們自己成為一個溝通高手，同時這也代表

攝影師的溝通能力已經被視為服務的項目之一，而且還具有增加商品價值的影響

力。就像是一位女經理瑪麗評論說：「坦白說，服務業不能有閃失，我當然要讓

我的客人樂意花這個錢。」 
以上的評論實際的揭露出服務業最根本之道，也就是說所謂的「快樂」可以

用金錢買得到的。當消費者付的金錢越多，所期待能購買到的服務也就相對的增

加。「服務」乃是一種付費商品，在這種情況之下，提供服務的那個人就成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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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的因素。在實際操作上，「服務的時間越長，親密貼身的服務越多，對消費者

而言，服務的品質則備受要求。」（Urry 1990:69）所以，商家中提供服務的人員

都被視為一種有價商品。弔詭的是，服務不是具體有形的，它不被看做是一種生

產品（product），但是它卻實實在在地伴隨在生產品的產製和傳遞之間，提供服

務者的方式和態度、知識以及傳遞服務的周遭環境之中。（Callan 1989:245）在

商場上，服務業者花費大筆的銀子來訓練員工，以便保證他們可以竭誠地歡迎顧

客，讓他們感受到溫馨的服務。例如，航空公司的空服員要訓練如何保持迷人的

笑容，而旅館的工作人員被要求去記住每一位房客的名字，提供賓至如歸之感。

（Hochschild 1983;Callen 1989） 
對婚紗照的攝影師而言，攝影技巧不再是唯一的要求，溝通的技巧也開始變

得同等的重要，一位婚紗照攝影師，大衛，在婚紗大展中告訴我他是如何被訓練

的：「我的師傅告訴我要具備有三項能力之後，我才能出師，第一是溝通技巧，

第二是要有型，也就是自己的衣著風格，第三是攝影技巧。」由此看來攝影師的

外型都比攝影技巧還排在前面，婚紗照攝影師從攝影的角度而言是被減低了技

術，但是他們被加強了其他的技術，也就是說他們在拍照的過程中知道如何去取

悅討好顧客（manage the heart of consumers）。而且他們必須要陪新人「玩」一整

天。如何去評判一位婚紗攝影師的好壞也隨之改變了，例如，中視新娘世界的廖

經理強調，婚紗攝影師必須學習如何去讓客人滿意： 
 

我常跟攝影師說，在商言商啦,人客滿意擱來是大師傅。（台語：成不

成大師傅決定於客人喜不喜歡你的作品.）舉例來說，有個攝影，煙、

酒、檳榔都來啦，頭髮還留得長長的，但是他的作品就是很好呵，客

人就是很喜歡挑。啊，那你怎麼說要從什麼角度去看哩，對不對。所

以我勉勵我的從業人員不要太主觀，我知道你可以拍如何的作品，但

儘量要達到要看客人的喜好。（manager 1:10） 

 
為了讓攝影師多瞭解他們的客人，婚紗店又推出一個新的程序，名為拍照前的「溝

通」，讓攝影師聽聽客人想拍怎樣的相片，也讓客人相認識他們的攝影師。從商

業的角度而言，「溝通」的終極目的當然是要增加婚紗照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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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溝通 

婚紗照因服裝造型，拍照的手法的差異可被分成許多類型，例如：傳統，典

雅，現代，懷舊，活潑，狂野，保守，自然，搞笑等等。在和攝影師的溝通時，

客人可以從這些影像的曲目中去挑選他們想要的風格，有些婚紗店會提供顧客意

見調查表讓客人填寫，其中要新人勾選喜歡的顏色，服飾造型和攝影風格等，這

提供給攝影師一些概念去瞭解客人的要求。 
事實上，每一位攝影師都有他們自己的拍照程式，然後因面對顧客的差異而

做些許修改，溝通可以提供顧客的基本喜好以供他們參考。有些攝影師認為溝通

對他們拍照有幫助，但也有些攝影師持反對的看法。以下是兩位女攝影師不同的

看法。淨月是持肯定的觀點：「我們會儘量去聊解客人的職業啦，各方面啦，層

次啦，年齡啦，從閒聊中得知。」然而雲娟就不這麼看，她說： 
 

溝通只是讓客人覺得公司很重視你，你選擇這家就對的。其實溝通對

客人有安定的作用，對我們而言，幫助不大。這麼多年的經驗，沒有

一個後來挑出來的照片跟他當初溝通時說得一樣的，幾乎很少。因為

客人挑片的時候可能也把它先前溝通的都忘光了。…像我麼拍之前有

溝通。會拿很多相本給客人看，不同味道的給他選，他可能看了什麼

都喜歡，然後大部分的人都跟你講他喜歡有意境的。因為這麼說好現

象表示你自己水準高一點吧！或是說比較自然一點的。可是事實上你

如果照她的方式拍出來的話，通常他都不會挑，他都挑那種看起來漂

漂亮亮的，很多都這樣子。（Photo 8:1） 

 
由雲娟的評論可以發現，溝通對於商家，攝影師和消費者有著不同的意義，雲娟

的看法是客人根本不知道他們自己要什麼，「他/她只是看這張漂亮我選，這張臉

看不清楚，不要。」但是，由消費者的訪談中，受訪者表示攝影師通常都是依照

制式的方式來拍照，根本忘了消費者在溝通時所說的話。不論如何，溝通可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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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婚紗店的另一個以顧客導向的商業策略。 
到了這個階段，婚紗店成了新娘服務業而不是攝影業了。包套的服務，一對

一的服務和拍照前的溝通，這些服務都是在生產製造影像的過程中，一步步地來

提高並且保證產品的品質。在市場上，消費者尋找一家可以滿足他們需求的婚紗

店。為了吸引顧客，婚紗店不斷地在禮服、造型、影像和行銷手法上推陳出新，

不同消費者的收入所得，品味喜好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婚紗店。當然，奢華的消費

不斷地提升包套的內容。例如，有店家推出量身訂製的禮服，費用可以高達百萬

新台幣；而有些新人選擇到國外度假拍照，東南亞的海島是熱門景點；有的則推

出「無限包套」，也就是說新人可以穿店內所有的禮服，在兩個工作天之內無限

的拍照，最後婚紗店會製造兩本豪華相本收納近百張的婚紗照。 
總而言之，台灣從 1970 年以來的經濟成長，生活品質的提升，攝影器材和

技術的改進都是推動台灣婚紗業的助手。攝影工業內的分工促成結婚攝影的轉

型，當沖印公司把單調費時的工作承包之後，新興的新娘服務業才有可能去加強

創作生產婚紗照來吸引顧客。在發展的過程中，婚紗店逐步地把生產婚紗照的必

要程序收納在同一店加之內，這些包括，款式新穎的新娘禮服，新娘整體造型設

計，以及高品質的攝影，而且要提供一個溫馨舒適的消費情境來討好顧客。由於

消費者購買的是包套服務，親切的服務和愉悅的感覺也都算是購買的商品內涵。

結果是，傳統的照相館和婚紗店就成了兩種不同的行業了。 
下面我以表格列出傳統結婚照和當代婚紗照的生產過程和消費模式的差

異。此表明白的顯示，婚紗店具有關鍵性的地位，這個製造場域影響了接下來的

各階段，其功能內涵都因它而引起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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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階段 結婚照（1980之前） 婚紗照（1980始） 
製造場域 照相館，新娘禮服租賃，美髮美容院婚紗店 
通路 消費者必須在上述不同的商家採購

所需的商品及服務 
從婚紗街或是婚紗攝影禮服展覽

秀場挑選一婚紗店買組包套產品

服務 鬆散的供給/需求的買賣關係 消費者/服務人員之間有親切緊

密的關係 
消費經驗 花時間採購，費時且不方便 體驗以客為尊的全方位服務品

質，省時方便 

陸、婚紗照成為社會景觀（social spectacle） 

前文曾提出，在包套時期，婚紗業是供過於求，處於高度競爭期，每家婚紗

店都想盡辦法推出新產品，但不論是新的產品或是新的行銷策略都很快的會被別

的婚紗店模仿，久而久之，在市場上，包套的服務內容就標準化了。在婚紗業茁

壯的過程中，至少有三項因數要列入考量，第一是，在城市中的婚紗街景構成一

個很特別的消費空間，它為消費者提供了一個夢幻空間；第二，婚紗大展是由婚

紗業創造出的一個新市場，讓消費者在嘉年華會的氣氛中選購婚紗照的包套。第

三，新娘雜誌浪漫化婚禮儀式並強調新娘的角色經驗。以上三個力量導引人們對

婚紗照的認識與期待，同時也助長婚紗產業在社會中的能見度，詳論如下。 

一、婚紗街 

為何在城市裡會有那麼多的婚紗店聚集在同一條街上？簡單地說，因為婚紗

業是服務業，它必須開在都市中熱鬧的商業區，便於消費者很容易就可以找到他

們。此外，婚紗街的形成與婚紗業的發展過程是相關連的。 
在 1980 年代中期以前，只有少數幾家有規模的婚紗店佇立在城市。1980 年

代後期，當傳統的照相館已經不在拍結婚照時，很多在頗具規模的大型婚紗店工

作的員工，例如攝影師，美容師或是門市，他們已經習得如何經營婚紗店

（know-how），就離開自行創業，因此，中小型的婚紗店紛紛成立，意圖搶佔市

場分食大餅。這些人當然會傾向選在他們已經熟悉的地方，而且已經建立社會網

路的地方開店，因此，越來就有越多的婚紗店出現在同一條街，或是同一區的鄰

近街道。例如，在台北市有兩個有名的婚紗區：中山北路和愛國東路，在台中市

則是三民路，而在高雄市乃是中山一路。這些都是全省有名的婚紗街。 
在台中市三民路開婚紗店的徐經理對婚紗街的成形的觀察如下： 

 

我開的時候比較像樣的攝影公司有 8 家左右，那不一定都是在三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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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指的是全台中市。演變成到目前全台中有 60 家左右。三民路

就佔了 2/3.等於有 40 幾家在三民路上。應該是在 1991 年。三民路的

婚紗街就成型了。（manager 2:1） 

 
在婚紗街開店有好處也有不利之處。好處是可以節省廣告宣傳的經費，因為人們

會來逛婚紗街，自然就會來到各個婚紗店看看，所以比起位於他處的婚紗店，有

些地利之便。但是在婚紗街的競爭也相對的提高，因為消費者很容易一家一家的

比價，徐經理的經驗是： 
 

譬如，她/他在一家已經下訂單了，她/他還是在三民路逛，可能是不

放心，不放心怕被騙，所以已繳定金了，有時間的話她/他還是要比較。

（manager 2:2） 

 
徐經理的說法並未誇張，一位受訪者陳太太（couple 4）的經驗正是如此，她本

來已經在某一婚紗店簽下契約書，但是還繼續在婚紗街逛，後來找到另一家她覺

得更好，於是她就回到先前的店家想要取消合約。然而這家的經理不同意取消，

為了說服她留下來，於是主動地提供更好的服務，也就是指定店內最有名的攝影

師為拍照而不另加收費，還多送其他一些周邊的小禮物。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她

當然打消更換的念頭，同時還覺得自己很幸運得到了意外的收穫。 
有此看來，婚紗街的形成，對婚紗業的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在同一條街上，

同行競爭，因此大家非得拿出看家本領吸引消費者，不論是在禮服設計，攝影技

術和服務品質方面都不能掉以輕心，從市場機能而言，這會帶動良性競爭，婚紗

街能夠造就「消費者、先行業者、後進業者」三者皆能獲利的「三贏」局面。不

但如此，婚紗街的功能也在於：一、有效的吸引大量消費者集中一地，進行消費。

二、提高業的求新求變的競爭能力，有效刺激（提高）消費欲望。三、因此達成

「開發更新、更大的市場規模」的最高目標。（吳嘉寶，1999） 
除了上述的市場機能之外，婚紗街最特別的應該是它所提供的視覺效果。為

了招徠顧客，每個婚紗店的外觀設計都力求奢華與創意，除了明亮的玻璃櫥窗之

外，有的外觀造型是城堡，豪宅或是宮殿。事實而言，室內裝潢可算是台灣消費

文化的一項特色，台灣地小人稠，大部分的人口都集中在西海岸的都市，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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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市居住環境可說是擁擠混亂吵雜。雖然公共環境混亂，但是每一個家戶內的

私人空間卻都井井有條，室內裝潢絕對是必要的花費。這也就是為甚麼婚紗店很

在乎外觀和室內的設計，因為這代表消費者對空間表現的認同的重要性。 
外觀設計和室內裝潢是婚紗店最大的開銷，中視新娘世界的廖經理回應他父

親的詢問：「我們賺的錢都到哪去啦？」他說： 
 

這幾年來賺的錢，都在壁紙上，那都是一千塊，一千塊貼上去的。去

年我五間公司才花了我六百萬的裝潢費。那沒辦法，因為每一家公司

都在裝潢，都在拼「格調」。這個消費者哪就喜歡觀看比較每一家的

格調啊，制服的格調等等，這些都是成本。（Manger 1:6） 

 
依照廖經理的說法是認為消費者很挑剔婚紗店的室內外設計。矛盾的是，有些客

人卻不太敢去看裝潢新穎氣派的婚紗店，因為擔心店內的消費額會很「貴」，他

們可能會「付不起」！看來消費者似乎都知道應該去挑選與他們的社會身份、經

濟所得相當的婚紗店來消費。例如林太太表示： 
 

我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去逛中山北路，因為那裡的包套都好貴。所以

一開始我們就只在愛國東路逛，這裡的價錢比較不貴。（Couple 1） 

 
不論如何，婚紗店的外觀給人的第一印象還是很重要的。徐經理表是它每三年一

定會改變裝潢，因為「客人喜歡逛新店！」根據我的田野觀察，1996 年徐經理

在台中三民路有三家店面，1997 年重新裝潢，三家併成了兩家。2001 年我看到

他的婚紗店又改頭換面了，而且掛起了廣告紅布條寫著：「開幕誌喜，特價優惠」。

2003 年他的婚紗店不但又改變外觀而且有了新名稱。顯然在競爭激烈的市場上，

推陳出新是很重要的，所以，有的婚紗店會改名字或是重新裝潢以便吸引顧客上

門，這些都是婚紗店自己主導的「假事件」（pseudo-event）以便宣傳行銷 
（Broonstine, 1977）。 

由於婚紗店的爭奇鬥豔，使得婚紗街變成都會區內一個景觀，那裡充滿異國

情調和想像的空間，為逛婚紗街帶來一種奇特的視覺經驗，逐漸地，婚紗街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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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的地標而且還能成為觀光景點13。有些地方性的文化活動也會選擇在婚紗街

舉辦，例如，2000 年 12 月台中文化局在三民路舉辦國際婚禮藝術節。 
婚紗店通常都會在店門口擺設放大的婚紗照，櫥窗裡陳設最新款式的新娘禮服，

由於很多婚紗店集中在婚紗街，構成了可觀的景像。尤其婚紗店喜用大型的玻璃

櫥窗當門面，店內的一舉一動讓人一目了然，例如店內的木質直地板，講究的家

具，客人正在化妝或是試穿禮服，洽談生意等等。這樣「透明」的門面，無非是

要讓過往的人們都可以「看見」也「知道」婚紗店是都在做什麼，對潛在的顧客

而言，他們可以在心裡盤算當自己要結婚時，可以去哪一家婚紗店看看。在城市

中，婚紗街的確是代表一個具體看得見富麗堂皇的消費空間。 

二、婚紗展 

從 1990 年開始，例行的年度婚紗攝影大展都會在各個成市舉行，通常為期

五到七天。起初，是以展示新的攝影器材和攝影技術交流為主，到後來推銷婚紗

照和展示新款式的婚紗禮服反而成為主角。通常婚紗攝影展示由婚紗攝影工會所

主辦，但是後來也可能由廣播業、報社、雜誌社、百貨公司、旅行社、銀行、喜

餅業、餐飲業、保險公司等聯合舉辦。展覽的場地大多是在世貿中心，有的則是

在百貨公司。每一次展覽主辦單位都會花很多的經費來做宣傳，例如廣播，報紙

廣告，公車廣告等。為了吸引參觀的人潮，還要提供禮物抽獎，特別的表演秀。

婚紗秀是最常見的，但後來演變出女性內衣秀，猛男秀，甚至還有中國古代情色

文物大展。14 
為了提高銷售量，不論是主辦單位或是參展的婚紗店都會提供超低的優惠價

格和特別的禮物，例如，免費的國外蜜月假期，純金打造的結婚證書等。剛開始，

在婚紗大展上銷售包套婚紗是一種創新之舉，因為它是一個婚紗業本身所另闢一

個新的戰場，來做促銷活動。也就是說，婚紗業有明顯的淡季和旺季，在鬼月（農

曆七月）生意清淡，因此婚紗業舉辦一個商業嘉年華會來推銷婚紗照。從 1987
年開始，每年八月在台北世貿中心所舉行的「台北國際婚紗攝影禮服大展」已成

為台北婚紗業不可忽視的一件大事。業者利用這個大好機會來宣傳婚紗業的最新

流行訊息，很多婚紗店願意參展而且把展覽攤位布置得美輪美奐，婚紗展覽會場

就像是一個小型的婚紗街。 
對消費者而言，婚紗展提供一個好機會來比價，比包套服務的內容，比攝影

的技術風格。同時也是一個討價還價的好時機。但是它卻不是一個挑禮服的好場

所，因為展覽攤位並不是很大，不能有試穿禮服的空間。所以謹慎的消費者會親

                                                 
13
台灣觀光局 1996 年底開始把婚紗街列入觀光景點的介紹。（工商時報，11 月 25 日，1996） 

141998 年 10 月 2-6 日於台中的世貿中心。在那次的婚紗展有很多男士參觀者，「他們不是來看婚

紗而是來看情色圖片的，」參展的婚紗業者這麼跟我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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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婚紗店看禮服的式樣和材質，店內的規模之後才做決定。也有消費者並不馬

上結婚，但卻想趁著婚紗展的機會挑選一個物美價廉的包套。就像是徐經理的分

析： 
 

其實應該這樣講比較快，就是把結婚日期久一點的挑出來做。以前展

示性質必較濃啊，到後來演變成做生意的性比較濃。發覺潛在的客

人，刺激消費。（manager 2:4） 

 
起初，人們覺得婚紗展很新鮮，看的人很多。然而漸漸地新鮮感沒了，反而成了

削價求售的戰場。因為有些婚紗店的經理人認為消費者不見得都懂得區分攝影品

質的好壞，但是消費者卻很懂得「如何去比較價錢！」結果是，有些消費者抱怨

所期待的和所得到服務和產品相差很大，商業糾紛時有所聞，這對婚紗業的信譽

損害很大。 
1990 年代早期的婚紗展對推廣婚紗有正面的幫助，但是到了 1990 年代晚期

則喪失了吸引力，有的消費者在網站上「警告」網友不要去看婚紗展，以免被銷

售員圍繞著強行推銷。有些「正派的」婚紗店因此拒絕參展。在 1998 年的 11 月，

台北有近五十家的婚紗店簽下切結書，保證三年之內不參展，否則將損失五萬元

的保證金15。對於婚紗展所給人負面的映象，徐經理對我吐苦水說，「現在參展

根本賺不到什麼錢。」16他也不打算再參展了。但是在這個對話之後，我還是在

其他的婚紗展的會場看到他所屬婚紗店的攤位，他連忙跟我解釋：「雖然現在賺

不到什麼錢，但還是要來，來見見人和打廣告。而且也要讓人家知道我這間店還

開著，呵，呵，呵。」他的笑代表著複雜的心情。業者的心態是不去就沒有生意，

不去不行，但去了也會後悔，很矛盾。但是參展至少讓其他同業知道在激烈競爭

的市場上，他的店還存活的很好。其實，婚紗展也是讓新開張的店來介紹和宣傳

自己的好時機，當然婚紗展也是讓每家婚紗店展示自己和互相模仿的場所。為了

爭取客戶，每一家店都得提供差不多相同的包套，這也是為何台灣婚紗照已經有

固定的服務項目了。 

三、新娘雜誌 

新娘雜誌是推銷婚紗照以及促使婚紗照標準化的一項因素，在台灣不同時期

                                                 
15
中國時報，34 版 11 月 5 日，1998。 

16
他說參展五天的攤位租金是 22 萬元，但做不到 20 對生意，所賺得錢都還不夠付租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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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的婚紗雜誌不少，但本節只討論在市面持續發行而且比較有影響力的幾本新

娘雜誌17。這些新娘雜誌不只在台灣發行，他們還都行銷到海外華人地區，例如

香港、東南亞和北美。第一本是「新新娘」，起初在 1987 年是一年發行一次，但

是在 1993 年改為季刊。第二本是 1992 年開始發行的季刊「薇薇新娘」，第三本

是在 2001 年發行的雙月刊「新娘物語」，另一本是半年刊的’Sposa’，發行於 1991
年。由這些雜誌的創刊時間，明顯地可以看到都是處於婚紗業的成熟期，商業的

論述已然形成，所有與結婚相關的事業已經有能力來支持這樣的雜誌，尤其重要

的是，新娘雜誌可以被看成是婚紗業的視覺形式的代理人。 
在 2000 年之前，新新娘和薇薇新娘是兩本最主要的新娘雜誌，每一期都有

近 400 頁的厚度，而其中有一半的頁數是屬於全省婚紗店的廣告，但又以台北的

婚紗店居多。在 3 到 5 頁的廣告中，每家婚紗店會展示出他們自認為最好的產品

來吸引顧客，同時也把他們的經營理念付諸文字，隨著新娘雜誌的流通，有關婚

紗的最新訊息也隨之傳播到全台各地，甚至是大陸地區和東南亞。’Sposa’一年僅

發行兩期而且只有 120 頁的內容。這本雜誌的特色是它偏好用外國模特兒，不論

是用在封面或是內頁。它強調自己是走「歐洲風格」，以此和前面所提到兩本「日

本風格」的雜誌在市場中做區隔18。新娘物語由「物語」這兩個字也可以知道是

受東洋文化的影響，它發行於千禧年之後，所強調的是 e 世紀戀愛結婚誌，每期

有 230 頁的內容。這些新娘雜誌從外觀來看，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也就是都有

英文刊名與中文名稱並列，例如新娘物語 是 I do wedding,而新新娘這本雜誌的

封面把英文字’Bride’擺在刊頭，比中文刊頭還大。 
新娘雜誌的功能之一是被婚紗攝影師當成「工具書」來使用，因為它提供了

很多婚紗照的範例以供新手參考。對婚紗業的從業人員，新娘雜誌是必須閱讀的

刊物。因為新娘雜誌是瞭解流行趨勢的一個重要的來源，同時也可以從中汲取拍

照構圖的靈感，有些經驗老到的攝影師從其他不同的刊物擷取創作的靈感，他們

可以不依賴新娘雜誌來當教科書，但不論如何，每一期還是要翻閱一番來收集相

關資訊，例如明子這麼說：「我會想要看看其他的店在做什麼。」然而從消費者

的訪談中發現，新娘雜誌並不是一本流行的閱讀刊物，有很多女性表示他們是在

要準備結婚時才開始看新娘雜誌的，目的是要知道最新流行的訊息，有些是在婚

紗店做溝通時，攝影師以新娘雜誌中的婚紗照來做範例說明時，才第一次看到新

娘雜誌。婚禮之後，很少有人會在去看新娘雜誌了。 
新娘雜誌中，除了婚紗店的廣告之外，也都會提供一些婚紗店的名冊，包含

婚紗店的住址、電話、包套內容和價位表。所以讀者可以從中獲得有關婚紗店的

一般資訊，可以依照自己的品味和消費能力去選擇適當的婚紗店。再者，雜誌中

都有附帶一本「結婚手冊」，它提供了籌備婚禮的相關資訊，介紹婚俗和提供結

                                                 
17
例如，由藝人曹啟泰所經營的「結婚報報」在 1995-1997 發行不到十期雜誌。 

18
這樣的形容詞是出自 Sposa 的女編輯。電話訪談，1 月 7 日，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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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計畫表提醒讀者在何時該準備做好哪些事物。它就像是一個有關婚禮的指導手

冊讓讀者參考使用。 
仔細的研究新娘雜誌的廣告和所刊載的文章發現他們的基調是主張把婚禮

形容成「美夢成真」。在薇薇新娘的創刊號（1992）的主題文章的標題是：「結婚

是為了圓一場華麗的美夢」。而新娘物語在 2003年 7月出刊的雜誌主題文章是「如

何辦一場永生難忘的婚禮」。這樣的標題充分反映了台灣的主流意識型態認為結

婚是「喜事」，好像對女性而言，結婚是一個「夢寐以求」的歸宿。新娘雜誌的

功能正是為婚禮和新娘打造建構夢幻王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婚紗店的角色順

理成章的就是能夠讓所謂的「美夢成真」的最佳代理人。 
新娘雜誌扮演的功能是在導引女性該如何去想像成為一為最美麗的新娘，以

及「期待」一個盛大的婚禮，讀者被「教導」如何做才是正確的。新新娘雜誌的

「編者的話」勸導女性讀者一定要抓住結婚的這個機會花錢打扮，讓自己成婚禮

中的焦點：「妳翻翻『新新娘』就知道，那些白紗禮服多麼美麗高貴，不穿豈不

辜負了自己這一生的曼妙！」這位編輯把新娘的美麗只和白紗禮服連在一起，也

就是認為只有「新娘是美的代言者」，同時還強調沒有機會穿白紗是將會抱憾終

身。新娘雜誌似乎把所有的女人都同質化了，而認為所有新娘的期待都是相同一

致的。女性被要求必須懂得去選擇婚紗款式，同時也必須知道要拍什麼風格的婚

紗照。 
總而言之，本節的重點是指出婚紗街在各個城市展現視覺景觀，婚紗展和新

娘雜誌則大力倡導拍婚紗照是生活中最令人嚮往和最重要的時刻。因此我們看到

婚紗照是被社會建構成一個添加幻想成分的消費文化，而婚紗業則是讓這些美夢

成真的加工製造廠。 

柒、結論 

本文已清楚的呈現婚紗業在發展成為文化產業的過程中如何的創新求變，首

先，攝影技術的提升和有效的分工，促成照片生產效能的提高，當攝影師不用花

勞力於單純的相片沖印工作時，因此他們才有可能花更多的心思於攝影的創作。

從產業的經營面來看，最先的創意是結合結婚攝影和禮服出租，市場的利基在於

新娘禮服不只有儀式化的功能，而是具有高度符號價值的商品。緊接著是把新娘

化妝和造型設計也納入營業項目，因此婚紗店能夠完全掌握製造新娘和拍攝婚紗

照的所有流程，而婚紗店也自稱為拍結婚照的「專家」。除了看得見的生產過程

之外，婚紗店還要掌握消費的情境，因此，商店的名稱，商店的外觀和室內裝潢，

無非都是要營造出「浪漫的」氣氛，而體貼的服務，如一對一的拍照服務和拍照

前所安排的溝通，就是要讓消費者體驗「尊貴」的消費經驗。這些都在在顯示符

號消費的實際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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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紗產業的另一項創意就是以市場和商業的力量重新型塑台灣的結婚文

化。作為文化產業，婚紗店的轉型過程中，最大的關鍵是把拍照和婚禮分開。行

婚禮要看日子，但是拍照卻不必，因此可以花更多的拍照時間來「製造」影像，

如此不但改變了結婚照的質與量，而拍照本身也變成一項獨立於婚禮之外的一個

新興的消費儀式。所以，我們看到拍婚紗產業把傳統的婚俗現代化了，亦即婚紗

業可以不受傳統「看日子」的限制，而讓婚紗店在行銷上可以靈活施展。這麼一

來，拍婚紗照，它的主要功能是製造「美麗的」新娘和「浪漫的」婚紗照永留保

存。 
總之，在今日台灣，結婚的人幾乎是免不了要和婚紗店打交道的。本文已經

回答了台灣的婚紗照是如何被生產，而且清楚的呈現婚紗店的形成與轉變的過

程。婚紗店是台灣的新娘製造者也是拍婚紗照的專門服務業，婚紗照是以包套的

方式出售，由於婚紗店在市場上的獨佔角色，因此他們可以說是決定了如何來「製

造」新娘和婚紗照的形式，而逛婚紗街和參觀婚紗展提供了一個很特別的消費場

所，加上新娘雜誌協助宣傳，拍婚紗照因此已經成為台灣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

文化實踐了。 
 
 

附錄 

受訪攝影師詳細資料 
代號 名稱 性別 年齡 工作年資 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 

Photo1 傑克 男 33 13 職校  
Photo2 彭先生 男 70 50  已婚 
Photo3 陳女士 女 70 50 專科 單身 
Photo4 蔡先生 男 50 35  已婚 
Photo5 尼娜 女 25 6 職校 單身 
Photo6  翁先生 男 34 17 職校 已婚 
Photo7 茱狄 女 36 13 職校 已婚 
Photo8 雲娟 女 28 5 職校 單身 
Photo9 淨月 女 31 10 職校 已婚 
Photo10 明子 女 28 9 職校 已婚 
Photo11 東尼 男 30 10   
Photo12 鐘先生 男 40 20  已婚 
Photo13 
（assistant） 

小黃 男 24 2 職校 單身 

 
 
受訪經理詳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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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名稱 性別 年齡 婚姻狀態 婚紗店 
Manager 1 廖先生 男 40  中視新娘世界（台北） 
Manager 2 徐先生 男 39 已婚 東帝士婚紗攝影（台中） 
Manager 3 李先生 男 35  比莉嫉妒（台中） 

Manager 4 林先生 男 38  
林照相館（台中最老字號的照相

館，創始於 1901 年）  
Manager5 
(Beautician) 瑪麗 女 35 已婚 台北。西班牙（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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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how and why the bridal industry 
has emerged in Taiwan. The bridal industry in Taiwan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 
simple photo studio into a cultural industry with bridal shop fulfilling multiple 
functions. It is argued that the bridal shop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packaging the bride 
and effectively creates spectacular wedding photography in contemporary Taiwan. 
What is special about the bridal shop is that it not only takes pictures but also offers 
almost all other services a couple may need, including wedding gown and formal 
dress rental services, bridal make-up design and hairdressing services. Furthermore, 
what is distinctive about the bridal industry is the way it encompasses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retailing, and in effect, consumption patterns as well.  
 
Keywords: wedding, wedding photography, bridal industry, consumption, 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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